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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65              证券简称：亚美 5           主办券商：万和证券 

 

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发布

了《关于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9），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浙01

民再29号法律文书，具体情况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省南宁市邕宁区梁村大道89号2号楼6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刘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敏，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森，广东嘉得信（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丹乐商贸有限公司（原珠海市汇财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昌盛路74号4栋3单元401房。 

法定代表人：刘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璇，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如明，男，汉族，1965 年4月1日出生，住浙江省

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江山弄12号40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慧锋，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嘉良，男，汉族，1966年2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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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拱墅区广福路4号2幢3单元306室。 

原审被告：广东悦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桥

路308 号天堂经济开发区7号厂房6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晓星。 

原审被告：王晓星，男，汉族，1961年9月7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赣东大道77号30幢。 

上诉人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公司）、珠海市丹乐商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乐公司）与被上诉人程如明及原审被告广东悦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顺公司）、王晓星合同纠纷一案，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

院于2016 年3 月11 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01833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2 年1 月30 

日作出（2022）浙0105 民监1 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于2023 年2 月13 日

作出（2022）浙0105 民再2号民事判决，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

出上诉。本院于2023 年3 月17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亚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5 民再2 号

民事判决；2.驳回程如明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程如明负担。事实

与理由：一、王晓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根据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3刑初11 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程如明系王晓星非法集资的退赔受

害人，其损失已在该刑事判决中得到处理，即由王晓星向包括程如明在内的集资

参与人退赔违法所得，没有退赔的也应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追缴，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本案应驳回程如明民事案件的起诉。二、本案主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而属无

效合同。根据刑事查明的事实，王晓星设立公司、以高利诱使投资人进行投资等， 

非为其公司正常经营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作为主合同的一方，王晓星完全是虚假

的意思表示。而程如明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及主合同，根本不清楚受让的债权

是什么，未进行投资项目的查询，为了高额利润置投资风险于不顾，故也非其真

实意思表示。三、本案担保人的保证行为应属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权人

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

审查，才能认定其构成善意，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程如明无需进一步确认是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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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股东大会的意见是错误的。再者，从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看，亚美公司当时的

法定代表人的丈夫李晓明私下收取王晓星500 万元，派人在浙江现场拿着公章负 

责盖章，且当时亚美公司公章由周鹏辉掌管，故亚美公司的公章或为伪造，或为

李晓明与王晓星内外勾结使用。 

程如明答辩称：一、本案系重审案件，原审判决于2016 年生效，而刑事判

决生效于2018 年3 月，亚美公司以此为依据要求驳回程如明2016 年的起诉，无

法律依据，且刑事退赃与民事执行可以并行。二、案涉主合同合法有效，未损害

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案涉担保合同合法有效，案涉担保

函系当时亚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出具的。综上，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亚美公司的上诉请求。 

丹乐公司答辩称：对亚美公司的上诉意见无异议。 

丹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5 民再2 号

民事判决；2.驳回程如明的起诉；3.如不驳回程如明起诉，则驳回程如明对丹乐

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程如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王

晓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根据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

刑初11 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程如明系王晓星非法集资的退赔受害人，其损失已

在该刑事判决中得到处理，即由王晓星向包括程如明在内的集资参与人退赔违法

所得，没有退赔的也应通过刑事追脏程序追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驳回

程如明民事案件的起诉。二、尽管案涉《担保函》《通知函》及《确认函》上加

盖了丹乐公司的公章，但并非丹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合法有效。

首先，从2012 年后，丹乐公司的公章由罗建国保管，并通过股东决议约定发生

法律效力的文书需同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对外担保的文书需全体股东

签字，而本案的《担保函》《通知函》及《确认函》上没有丹乐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名，担保行为也没有股东签字。其次，辛嘉良在与丹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章华

的微信聊天中自认，程如明或辛嘉良知晓在《担保函》《通知函》及《确认函》

上加盖的公章是罗建国交给亚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丈夫李晓明的。再次，根据程

如明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显示，当时由亚美公司员工李思思代表亚美公司及

丹乐公司至浙江现场盖章，而丹乐公司对该事实一直不知晓，上述情形属于典型

的“人章不一致”。三、程如明明知案涉担保不是丹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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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以虚假的担保文件向法院起诉要求丹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构成虚假诉讼。 

程如明答辩称：一、本案系重审案件，原审判决于2016 年生效，而刑事判

决生效于2018 年3 月，丹乐公司以此为依据要求驳回程如明2016 年的起诉，无

法律依据，且刑事退赃与民事执行可以并行。二、丹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章华自

认非公司真正负责人，其印章由罗建国保管，实际上却是交给亚美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晓明保管，证明丹乐公司已授权李晓明等人使用其公章，代表了丹乐公司的

真实意思表示。丹乐公司系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营业务是为他人提供担保，程如

明完全有理由相信担保文件上盖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再审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丹乐公司的上诉请求。 

亚美公司答辩称：对丹乐公司的上诉意见无异议。 

程如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悦顺公司、王晓星立即归还本金1900000 

元及相应利息(自2014 年11 月12 日起按年利率22%标准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之

日)；2.判令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支付程如明为

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00 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悦顺公司、王晓

星、亚美公司、丹乐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原一审认定事实如下：（一）2012 年7 月12 日，程如明(甲方)与

悦顺公司(乙方)签订《债权管理与咨询服务合同》编号：悦顺管YS07-73 号)一份，

约定：乙方负责向甲方推荐可受让之债权；理财额度1900000 元，理财期限12 个

月；经乙方的充分说明，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已经完全了解，并在此基础上

选择年年发产品，由乙方负责提供服务；年年发产品为固定收益，收益周期12 个

月，年化收益21%；等等。同日，程如明（乙方）与悦顺公司（丙方）、王晓星

（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编号：悦顺转YS07-73 号）一份，约定：甲方

以1900000 元的价格向乙方转让标的债权；乙方于2014 年7 月12日受让标的债

权并向甲方全额支付债权转让款；甲方于2015 年7 月11 日为乙方实现标的债权

本息清偿；标的债权的成功转让以转让款支付为标志，乙方自转让款全额支付完

毕之日起，即作为标的债权的债权人，开始享有债权人的相关权利；乙方同意自 

标的债权受让之日起全权委托丙方作为债权管理人（具体约定见《债权管理与咨

询服务合同》），同意在收取标的债权年化22%收益后的剩余收益归丙方所有；按

约付息，每月11 号支付乙方利息34833 元，直至2015 年7 月11 日支付全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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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当月收益为止；若标的债权未能在2015 年7 月11 日实现清偿，丙方承诺 

自上述之日起从乙方处继受标的债权，并按本合同之约定向乙方支付标的债权本

金及收益，丙方未按时支付的，每逾期一天，按到期应付款的1‰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等等。（二）2014 年7月12 日，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分别向程如明出具《担

保函》，承诺：亚美公司、丹乐公司为编号为悦顺转YS07-73 号的《债权转让协

议》项下的债权转让本金1900000 元及收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债

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保证期间为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三）2014年7 月12 日，王晓星向程如明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已收到案涉

债权转让款1900000 元的事实。嗣后，程如明已收取2014年7 月12 日至2014 年

11 月11 日的利息共计139332 元，此后未再收到相关利息及收益。2015 年7 月

11 日约定期限已过，悦顺公司亦未向程如明归还理财本金1900000 元。（四）2014 

年10 月26 日，悦顺公司、王晓星向程如明出具《补充协议（承诺函）》一份，

载明：本公司及法人代表郑重承诺：若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偿付困难，则公

司及其法人个人资产处置所得资金首先优先全额偿还程如明1900000 元理财款

的本金及利息。（五）另查明，程如明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00 元。 

原审法院一审认为：程如明与悦顺公司、王晓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与

悦顺公司签订《债权管理与咨询服务合同》，相关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并

不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程如明以债权转让款的形式将1900000 元款项交付

给王晓星，已完成合同义务，而悦顺公司作为债权管理人，仅按约支付了四个月 

的利息，此后即未支付，约定委托理财期限届满后，亦未按约归还该款项，因此，

程如明要求其归还1900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

王晓星在《债权转让协议》中承诺于2015 年7 月11 日为程如明实现案涉1900000 

元的本息清偿，其后又自愿出具《补充协议（承诺函）》，因此，程如明要求王晓

星共同承担归还1900000 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依据充分，原审予以支持。亚美

公司、丹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亦未能履行保证义务，均构成违约，应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亚美公司、丹乐公司虽系保证人，为悦顺公司对程如明所负的债

务提供担保，但该债务中并未包括程如明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担保范围不应

超出主债务内容，因此，程如明要求亚美公司、丹乐公司承担其为实现本案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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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于法无据，原审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一、悦顺公司、

王晓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程如明本金19000000 元；二、悦顺公司、王晓

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程如明利息（自2014 年11 月12 日起按年利率22%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届满之日止）；三、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对前述第一、

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程如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 

元，由悦顺公司、王晓星、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

法院于2018 年2 月26 日作出（2017）浙0103刑初11 号刑事判决，判决王晓星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案涉款项纳入犯罪事实。2019 年3 月12 日，珠海

市汇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珠海市丹乐商贸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再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关于本案《债权管理与咨

询服务合同》效力问题；二、关于本案博元公司、丹乐公司保证行为效力问题。

关于本案《债权管理与咨询服务合同》效力问题。案涉合同的效力应根据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分析认定。就本案而言，案涉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首先，

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晓星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

罪，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故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

的，只是合同一方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法所评价的是该当事的单独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民法评价的则是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合同行为。其次，就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该罪的构成是由若干个民事借款行为叠加而导致的，具

体到本案所涉的1900000 元，是在当事人自愿情形下发生的，并没有损害国家、

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也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涉案《债权管 

理与咨询服务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程如明与悦顺

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亚美公司、丹乐公司

以刑事案件确认的犯罪事实涵盖涉案款项主张无需担保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亚美公司、丹乐公司保证行为效力问题。程如明主张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应

对悦顺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就其主张提交《担保函》《确认函》，上

述函件均加盖亚美公司、丹乐公司的公司印章。二被告抗辩公司的担保行为未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且印章系伪造的，案涉担保行为应为无效。对此该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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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明确

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

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来

约束交易相对人，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在判定公司行为效力时，

应该区分公司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公司法侧重调整公司内部关系，但公司作为

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过程中亦受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法律的调整。公司是否召开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不应受该

内部程序性规定约束，对是否召开股东会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外的人不负有

审查义务，否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程如明基于对公司印章真实性的信赖，有

理由相信《担保函》《确认函》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确认是否展开过

股东大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思表示，均超过

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就此认定无效，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

亚美公司和丹乐公司主张《担保函》《确认函》上的公司印章系伪造，并申请印

章真实性鉴定。对此，该院认为，2019年5 月10 日，原审判决执行过程中亚美

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佳明因《担保函》《确认函》上的印章问题向珠海市公安局横

琴分局报案，该局对亚美公司被伪造公章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后于2020年1 月因

证据不足予以撤案。故对亚美公司抗辩印章伪造并申请鉴定的申请，不再准许。

丹乐公司主张公司印章自2012 年4 月10 日起交由罗建国保管，并提供公司股东

会决议，决议内容对使用印章的范围、权限进行限制，但该决议内容仅是丹乐公

司内部对印章使用的规范，程如明亦不可能知晓，不能以丹乐公司内部印章使用

的管理问题而否定印章效力。亚美公司、丹乐公司的该项抗辩依据不足，不予支

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应当予以维持。本案经

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维持（2015）杭下商初字第01833 号民事判决。 

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亚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亚美公司对《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网上公告页面截图，

欲证明亚美公司于2015 年公开发布公告，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查，亚美公司2014 

年度未对外进行担保。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欲证明案涉担保函非公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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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思表示。 

3.亚美公司对《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网上公告页面截图，欲证明亚美公司于2012 年已公布担保制度。 

4.《博元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欲证明程如明在接受担保时有义务对亚

美公司担保进行形式审查。 

5.亚美公司章程网上公告页面截图，欲证明亚美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上交

所官网公开公告公司章程等。 

6.2012 年《博元公司章程》，欲证明程如明在接受担保时有义务对亚美公司

担保进行形式审查。 

被上诉人程如明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亚美公司的证明目

的，2014 年辛嘉良向亚美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钟当面确认了《担保函》《确认函》

的真实性，系亚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亚美公司内部的审查规定不能对外约束

程如明。 

上诉人丹乐公司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均无异议。 

上诉人丹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关于罗建国的董监高投资任职及风险报告，欲证明罗建国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企业没有丹乐公司。 

被上诉人程如明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均有异议。 

上诉人亚美公司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程如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亚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晓明与辛嘉良的对话录音，欲证明亚美公司、丹

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晓明。 

2.丹乐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唐章华与辛嘉良的通话录音，欲证明丹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系罗建国，其掌控公司印章。 

3.辛嘉良与唐章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唐章华表示丹乐公司的证照、印

章全部由罗建国控制。 

4.亚美公司与悦顺公司签订的《担保合作协议》一份，欲证明亚美公司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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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公司有担保合作关系，提供担保系亚美公司真是意思表示。 

5.该《担保合作协议》原始照片信息，欲证明该照片真实。 

上诉人亚美公司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 的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始载体已灭失；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

的有异议，聊天记录不完整，且唐章华系受辛嘉良的欺骗、威胁作出的陈述，罗

建国并非丹乐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证据4、5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 

上诉人丹乐公司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存在截取的可能；对证据4、5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均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原审被告悦顺公司、王晓星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及质证意

见。 

本院对上述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亚美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

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丹乐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

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程如明提交的证据非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

均不予确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另查明，2023 年2月24 日，珠海

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亚美公司、丹乐公司保证行为的效力问题。

首先，合同一方当事人构成犯罪，并不当然导致主合同及对应担保合同无效。具

体到本案，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王晓星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涉款项被纳入

犯罪事实，系从刑事角度对王晓星实施的非法行为的评价，而本案程如明与王晓

星、悦顺公司之间的民事合同行为，单独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债

权管理与咨询服务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

效情形，故亚美公司、丹乐公司以案涉主合同因涉及刑事判决而无效主张不应承

担担保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本案系对原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

初字第01833 号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案件，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

适用原审案件审理当时的相关法律及规定，原审案件审结后的相关法律及规定不

适用于本案，而原审案件审理时的法律及规定，并未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

议而进行的对外担保行为无效，因此，程如明在查明《担保函》有亚美公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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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公司盖章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其真实性，无需进一步审查股东会决议等内容，

丹乐公司主张的公司印章内部使用规程系内部管理问题，不能约束交易相对方。

因此，亚美公司、丹乐公司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最后，程如明已被刑

事判决确认为被害人，若在此后刑事程序中追缴到王晓星相应财产并且程如明获

赔，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应作相应扣减，以避免双重获益。 

综上，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 元，由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800 元，由

珠海市丹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28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9年12月26日珠海中院裁定受理本公司破产重整，2019年12月30日珠海

中院指定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本案当事人程如明向管理人

申报了债权（预重整期间亦申报了该项债权），2020年6月5日珠海中院组织召开

债权人会议获得通过，2020年7月21日珠海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本公司

重整执行期间管理人向各裁定债权人支付了赔偿款，本案当事人程如明未领取该

项债权，该案所涉债权公司亦足额留存（管理人留存账户）。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方面暂无影响。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亚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月 24日 


